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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中等职业学
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切实做好 2020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适度扩大中职招生规模 

各地要深刻认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要从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满足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角度出

发，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适度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规模。要严格按照职普比例大体相当原则和落实“职教 20

条”部省备忘录中明确的比例安排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

统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普及

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要把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增量主要用

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高职扩招、职业教育本科

试点、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扩招等有力政策，积极引导学生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统筹做好中职与高职“3+2”、中职与

职业教育本科等培养规模的有序衔接，为中职学生接受更高

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更多机会。积极拓宽生源渠道，广泛招收

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退役

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 

二、助力脱贫攻坚，扎实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东西协作相关省份、职

教集团要深入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

2020年）》，实施好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按照对口

合作协议落实招生学校、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学生培养模

式。要与扶贫部门加强对考生报名信息的比对，加强对建档

立卡户考生的甄别，逐人核查考生报名材料、纸质档案和电

子档案等信息，及时公开公示有关信息，接受考生、学校和

社会的监督。要把“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尤其是 52 个未

摘帽贫困县和 1113个贫困村作为东西协作兜底招生的重点，

强化宣传和服务，确保建档立卡户适龄子女应招尽招。中等

职业学校要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及时

录入建档立卡户学生信息，优先做好建档立卡户学生资助工

作，做到应助尽助。要继续做好新疆、西藏内职班招生工作。 

三、落实“阳光招生”，严格规范招生行为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生办学的规定和政策，进一



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要严格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招

生资质定期公布制度，于 5月底前向社会公布行政区域内具

备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资质的学校，公示招生计划、招生

专业、收费标准等。对办学质量差、教育质量不高的学校，

要削减招生规模。对在招生和学生资助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的学校，要限制招生或停止招生。严禁在招生过程中进行生

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

志愿；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向中职学校索要、

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严禁虚假宣传、欺骗招生。 

四、服务稳定就业，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各地要将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稳定就业密切联系，广泛

开展订单、定岗、定向培养。要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

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的需求，调整和优化招生

专业结构，努力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人才。要根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和本地实际，广泛利用网络、电视、广播

和新媒体等线上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的招生宣传，让广大考

生和家长充分了解职业教育招生、就业、奖学金、资助等政

策。利用致家长学生的一封信、随录取通知一同寄送等形式，

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中等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了解接受资助

的方式和渠道。要密切关注招生舆情，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和

关切，对不实报道信息要及时予以澄清。 

五、工作要求 

（一）科学制定计划。各地要依照“职教 20 条”部省

备忘录中明确的职普比例和初中毕业生自然增长数，合理安



排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不低于招生计划建议数（见附件

1，单独送达）报送招生计划。 

（二）及时跟进调度。各地要加强指导督导，强化协调

配合，及时督促招生缓慢的地区加快进度，确保完成既定招

生计划。教育部将继续实施招生通报制度，定期通报各地招

生进展。 

请各地于 2020年 5月 15日前将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

计划表（附件 1）以省为单位填报并加盖公章报送教育部职

成司；于 6月 1日前将东西协作招生计划报送教育部职成司；

于 8 月至 11 月的每月月底前将中职招生进展情况（附件 2）、

东西协作招生进展情况（附件 3、4）报送教育部职成司。 

联系人：李恒 

电子邮箱：zcsyxc@moe.edu.cn 

电话：010-66097867 

传真：010-66020434 

附件：1.2020 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计划表（含招生计划建议数） 

2.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表 

3.2020年“东西部中职学校联合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4.2020年“东部地区中职学校培养模式”招生情况 

 

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4月 29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0/202005/W020200511565825769795.doc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0/202005/W020200511565825787013.doc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0/202005/W020200511565825808978.doc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0/202005/W02020051249315154179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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